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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文件                
 

沪经信规范〔2020〕6号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监控化学品执法类）》的通知 

 

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合理行使，根据《上海市人

民政府关于本市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沪府发

〔2013〕32号）的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

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监控化学品执法类）》并已经市经济

信息化委 2020年第 12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该裁量基准自 2020 年 10 月 9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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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0年 9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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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监控化学品执法类）》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标准 裁量情节 

1 

未经批准
新建、扩建
或者改建
用于生产
第二类、第
三类监控
化学品和
第四类监
控化学品
中含磷、
硫、氟的特
定有机化
学品设施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六条第一款 新建、扩建或者改建用于生产第二
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
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设施，应当填写《监
控化学品生产设施新（扩、改）建申请表》并附上
申请表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向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
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并签
署意见，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细则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未
经批准，新建、扩建或者改建用于生产第二类、第
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
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设施的，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停止施
工，拆除相关设施，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停止施
工，拆除相关设施 

无 

责令限期改正，已停止
施工，但未拆除相关设
施的，并处 1万元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5 千
元，但减少后的处罚金额，不得少于 1万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4）其他依法从轻行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5
千元： 
（1）违规建设发生安全事故的； 
（2）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3）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4）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5）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6）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3万元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拒不停
止施工、不拆除相关设
施的，并处 2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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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经批准
生产第一
类、第二
类、第三类
监控化学
品或者第
四类监控
化学品中
含磷、硫、
氟的特定
有机化学
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监控化学品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 2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提请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责令停产整顿。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五条 国家严格控制第一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 
为科研、医疗、制造药物或者防护目的需要生产第
一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
并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定的小型设施中生产。 
严禁在未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定的设施中生产第
一类监控化学品。 
第九条 国家对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
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
生产，实行特别许可制度。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细则第五条、第九条的规定，
未经批准，生产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
品或者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
机化学品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
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九条 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经营许
可证、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办理延期手续仍
继续生产、经营、使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未经批准生产第二类、第
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
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
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
品，数量未超过本裁量基
准规定的阈值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8万元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2万：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4）其他依法从轻行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2
万元： 
（1）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2）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4）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5）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20万元罚款。 

未经批准生产第二类、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
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
磷、硫、氟的特定有机
化学品，数量超过本裁
量基准规定的阈值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 13万元罚款 

未经批准生产第一类监
控化学品，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20
万元罚款 

无 

情节严重的，处 20万元
罚款，提请市人民政府
责令停产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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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营第一
类监控化
学品、未经
批准经营
第二类监
控化学品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经营监控化学品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
没收其违法经营的监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违法经营额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国家对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经营、第一
类和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使用，实行许可制度。 
第四十九条 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经营许
可证、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办理延期手续仍
继续生产、经营、使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未经批
准经营、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
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未经批准经营第二类监
控化学品，数量未超过
本裁量基准规定的阈值
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
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 

无 

未经批准经营第二类监
控化学品，数量超过本
裁量基准规定的阈值
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
控化学品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经营额 1.5 倍
的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违法经营额
0.2 倍的罚款，但减少后的处罚金额不得少于
违法经营额的 1倍：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4）其他依法从轻行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违法经营额
0.2倍的罚款： 
（1）经行政执法单位责令改正后，继续实施
违法行为的； 
（2）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3）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4）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5）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6）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违法经营额
2倍的罚款。 

经营第一类监控化学品
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监控
化学品和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经营额 2倍的罚款 

无 



 — 6 — 

4 

未经批准
使用第一
类、第二类
监控化学
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使用监控化学品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国家对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经营、第一
类和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使用，实行许可制度。 
第四十九条 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经营许
可证、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办理延期手续仍
继续生产、经营、使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未经批
准经营、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
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未经批准使用第二类监
控化学品，数量未超过本
裁量基准规定的阈值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 2万元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5
千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4）其他依法从轻行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5
千元： 
（1）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2）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4）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5）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5万元罚款。 

未经批准使用第二类监
控化学品，数量超过本裁
量基准规定的阈值的，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 3万元罚款 

未经批准使用第一类监
控化学品，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5
万元罚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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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产、使用
第二类监
控化学品，
生产第三
类、第四类
监控化学
品未妥善
保存、移送
相关记录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生产、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的，应当妥善保存与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使
用有关的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3年。生产第三
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妥善保存与第三类监控化学
品有关的生产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年。终止
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将与监控化学品生产、使用
有关的记录移交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
化学品管理部门存档。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应
当妥善保存与第四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生产记录，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年。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应
当将与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生产有关的生产记录移
交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
门存档。 
第五十条第二款 违反本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妥善保存、移送相关
记录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三万
元以下罚款。 

未妥善保存、移送相关
记录，责令限期改正已
改正的，予以警告 

无 

未妥善保存、移送相关
记录，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予以警告，
并处 2万元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5
千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4）其他依法从轻行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5
千元： 
（1）违法情节恶劣，造成国际核查未通过等
严重后果的； 
（2）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3）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4）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5）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6）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3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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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违法销售、
购买第二
类监控化
学品，或者
经营第二
类监控化
学品未按
照规定保
存有关记
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生产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不得向未取
得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书、使用许可证书
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第二十一条 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不得向未
取得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书、使用许可证
书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不得向
未取得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书、经营
许可证书的单位或者个人购买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购买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查验销售人的第二
类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书、经营许可证书并
留存复印件。销售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查验
购买人的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书、使用许
可证书并留存复印件。 
第二十二条 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保存
购买、储存、销售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保存期限
不得少于 3年。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经营者应当在
每年 1月和 7月分别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送前 6个月的销售记录。 
第二十七条 取得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使用许可的，
应当凭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使用许可证书向取得第
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书、经营许可证书
的单位或者个人购买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第五十条第一款 违反本细则第十六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违法销售、
购买监控化学品，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有关记录
的，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三万
元以下罚款。 

违法销售、购买第二类监
控化学品，数量未超过本
裁量基准规定的阈值，或
者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
品未按照规定保存有关
记录，责令限期改正已改
正的，予以警告 

无 

违法销售、购买第二类监
控化学品，数量未超过本
裁量基准规定的阈值，或
者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
品未按照规定保存有关
记录，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予以警告，并
处 1万元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5
千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4）其他依法从轻行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5
千元： 
（1）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2）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4）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5）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3万元罚款。 

违法销售、购买第二类
监控化学品，数量超过
本裁量基准规定的阈
值，责令限期改正已改
正的，予以警告，并处 5
千元罚款 

违法销售、购买第二类
监控化学品，数量超过
本裁量基准规定的阈
值，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予以警告，
并处 2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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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涂改、倒
卖、出租、
出借或者
以其他方
式转让生
产特别许
可证、经营
许可证、使
用许可证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 
第四十八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
方式转让生产特别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使用许可
证的，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正已改正
的，处 1万元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5
千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4）其他依法从轻行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5
千元： 
（1）违法情节恶劣，发生安全事故等严重后
果的； 
（2）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3）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4）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5）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6）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3万元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 2万元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隐瞒、拒报有关监
控化学品的资料、数据，或者妨碍、阻挠化学工业
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检查监督职责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
处以 5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时申报监控化学品
数据的，处以 1万元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5
千元，但减少后的处罚金额，不得少于 5千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故意虚报、漏报、瞒报
有关监控化学品数据，
责令限期改正已改正
的，处以 2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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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未按照规
定申报监
控化学品
数据，或者
拒报、虚
报、漏报、
瞒报有关
监控化学
品数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三十五条 生产、使用第一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
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全国监控化学品统计报表》。 
第三十七条 生产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或者
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按时申报关于年度
宣布和预计宣布的《全国监控化学品统计报表》。
预计宣布统计报表提交后，预计生产、使用活动超
出原宣布计划的，应当在有关活动开始前不少于 20
个工作日申报关于变更宣布的《全国监控化学品统
计报表》。 
生产、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妥善保存与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使用有关的记录，保存
期限不得少于 3年。生产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应
当妥善保存与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生产记录，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年。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应
当将与监控化学品生产、使用有关的记录移交所在
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
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存档。 
第三十八条 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按时
申报关于年度宣布的《全国监控化学品统计报表》。 
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妥善保存与第四类
监控化学品有关的生产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
年。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将与第四类监控化
学品生产有关的生产记录移交所在地设区的市级
以上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
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存档。 
第三十九条 从事第一类监控化学品和第二类、第

故意虚报、漏报、瞒报
有关监控化学品数据，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以 3万元罚款 

（4）其他依法从轻行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5
千元： 
（1）违法情节恶劣，造成国际核查未通过等
严重后果的； 
（2）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3）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4）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5）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6）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5万元罚款。 

拒报有关监控化学品数
据，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以 4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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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技术和专用设备进出口
业务的被指定单位，应当按时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
报年度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监控化学品进出口
数据，并妥善保存与监控化学品进出口活动有关的
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3年。终止进出口活动的，
应当将与监控化学品进出口有关的记录移交工业
和信息化部存档。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
至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申报监控化学品数据，或者拒
报、虚报、漏报或者瞒报有关监控化学品数据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处罚。 

9 

妨碍、阻挠
化学工业
主管部门
履行检查
监督职责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隐瞒、拒报有关监
控化学品的资料、数据，或者妨碍、阻挠化学工业
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检查监督职责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
处以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妨碍、阻挠化学工业主
管部门履行检查监督职
责，处以 3万元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5
千元，但减少后的处罚金额，不得少于 5千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4）其他依法从轻行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5
千元： 
（1）违法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2）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3）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4）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5）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5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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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拒绝履行
接受国际
视察义务，
不配合国
际视察，或
者阻挠国
际视察进
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 
第五十四条 从事监控化学品的生产、使用活动的，
拒绝履行接受国际视察义务，不配合国际视察，或
者阻挠国际视察进行的，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
警告，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已改正
的，予以警告 

无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予以警告，并处 1
万元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5
千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4）其他依法从轻行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5
千元： 
（1）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2）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4）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5）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3万元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
警告，并处 3万元罚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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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监控化学品执法类）》 

关于生产、经营、使用监控化学品活动的有关阈值 

 

监控化学品种类 触发因素 重量阈值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生产、经营、使用的数量 

A*化学品>1千克 

A化学品>100千克 

B化学品>1吨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 生产的数量 某一种化学品>30吨 

第四类监控化学品 以合成方式生产的数量 
厂区各种第四类监控化学品合计>200吨 

一个或多个车间某一种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3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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